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瓮安县人民政府文件  
 

 

瓮府任〔2021〕9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

省、州驻瓮企、事业单位： 

县人民政府决定： 

刘仁志同志任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（保留正科级），不再担

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 

刘知祥同志任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（保留正科级），不再担

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 

王一同志挂职任县公安局副局长，挂任时间 2 年（2021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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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至 2023 年 6 月），挂任职时间满后，挂任职务自然免除。 

 

 

 

 

     2021 年 6 月 29 日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瓮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纪委县监委，县人武部，

朱家山森管处，江界河风管处，县武警中队，各人民团体，县属

各中学。 

县人大常委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 

  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9 日印发   

共印 130 份，其中电子公文 100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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